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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5        证券简称：四川双马        公告编号：2020-36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与和谐锦豫及和谐锦弘继续履行管理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以下内容所涉及的“元”、“万元”、“亿元”均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2017年8月11日和9月1日召开的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决议，公司二级子公司西藏锦合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锦合”）分别与公司参与投资的河南省和谐锦豫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和谐锦豫”）和义乌和谐锦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和谐锦弘”）签署并履行了《河南省和谐锦豫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管理协议》和《义乌和谐锦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管理

协议》（以下统称“《管理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7月26日、2017

年08月17日披露的《关于参与投资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17-85）、《关

于参与投资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17-97）。 

基于和谐锦豫与和谐锦弘的存续期为七年（为确保对投资项目的有序清算，

存续期限可延长），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西藏锦合分

别与和谐锦豫及和谐锦弘签署的《管理协议》需要按照交易金额每三年重新履行

审议程序。自2017年7月-8月西藏锦合与和谐锦豫及和谐锦弘签署《管理协议》

以来，双方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为加强公司的盈利能力，保障和谐锦豫及和谐锦弘的有序运行，西藏锦合拟

继续与和谐锦豫及和谐锦弘履行已签署的《管理协议》，作为基金管理人为和谐

锦豫及和谐锦弘提供日常运营及投资管理服务，协议内容不变。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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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供管理服务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关联自然人谢建平（谢建平系公司董事长，同时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和

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担任了和谐锦豫及和谐锦弘执行事

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认定和谐锦豫

及和谐锦弘为上市公司关联企业。因此，西藏锦合与和谐锦豫及和谐锦弘之间关

于提供管理服务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审批情况 

前述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谢建

平、林栋梁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相应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请详

见同日披露的公告）。前述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

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4、前述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亦不构成重组上市，且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河南省和谐锦豫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MA410UDQ2W 

成立日期： 2017 年 5月 19日 

主要经营场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平安大道 210号中国中原大学生创业

孵化园 2 层 Y202 号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西藏锦仁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谢建平 

经营范围：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 

基金规模：该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80.2 亿元。  

合伙期限：存续期为七年，为确保对投资项目的有序清算，该存续期限可延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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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投资方向：和谐锦豫主要对被投资企业或被投资项目进行股权投资，可

转化为股权的债权投资，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投资。 

和谐锦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截至目前，和谐锦豫合伙人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类型 认缴出资额 比例 

1 西藏锦仁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0.01% 

2 西藏昱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0.01% 

3 

河南省现代服务业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50,000 31.16% 

4 中原豫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 6.23% 

5 西藏锦兴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60,000 7.48% 

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昱驰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93,300 24.09% 

7 

北京和谐腾飞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2.46% 

8 

苏州工业园区国创开元二期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0,000 2.49% 

9 

珠海歌斐玉尧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有限合伙人 76,500 9.53% 

10 

北京郁金香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人 50,000 6.23% 

11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425 0.30% 

合计     802,425 100% 

认缴出资额比例的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

存在差异。 

 

    2、和谐锦豫自设立以来，经营发展良好，和谐锦豫 2019 年的营业收入为

111,362,236.81 元，净利润为-56,030,218.86 元，截至 2020 年 3月底的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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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179,939,482.60 元。 

                                                        

（二）、义乌和谐锦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MA29LULA0H 

成立日期： 2017 年 6月 2日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高塘路 128 号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西藏锦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谢建平 

经营范围：私募股权投资、投资管理。 

基金规模：该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108.02 亿元。  

合伙期限：存续期为七年，为确保对投资项目的有序清算，该存续期限可延

长。 

主要投资方向：和谐锦弘主要对被投资企业或被投资项目进行股权投资，可

转化为股权的债权投资，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投资。 

和谐锦弘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截至目前，和谐锦弘合伙人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类型 认缴出资额 比例 

1 西藏锦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0.01% 

2 义乌睿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0.01% 

3 西藏锦旭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70,000  6.48% 

4 义乌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20,000  29.62% 

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睿腾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30,000  12.03% 

6 杭州璞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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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张家港市悦丰金创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9.26% 

8 

天津市海河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00,000 27.77% 

9 

上海临港智兆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 0.93% 

10 

珠海华金阿尔法四号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0,000 1.85% 

11 

珠海华金同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0,000 2.78% 

合计     1,080,200 100% 

认缴出资额比例的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

存在差异。 

 

 2、和谐锦弘自设立以来，经营发展良好，和谐锦弘 2019 年的营业收入为

1,423,614,848.94 元，净利润为 1,186,691,317.72 元，截至 2020 年 3 月底的

净资产为 4,262,077,336.95 元。 

 

三、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 

西藏锦合向和谐锦豫及和谐锦弘提供日常运营及投资管理服务，以及其他必

要的咨询服务，协助执行事务合伙人实现合伙企业的合伙目的。 

和谐锦豫及和谐锦弘的管理费用支付方式为： 

1、投资期内，合伙企业按照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的 2%/年向管理人支付

管理费。 

2、在管理期和延长期内，合伙企业按其尚未退出的项目投资成本和合伙企

业对已投资项目预留的后续投资成本（如有）之总额 2%/年支付管理费。 

管理费按季度预付，管理人负担与其日常营运相关的所有费用。 

 上述“合伙企业”指和谐锦豫及和谐锦弘。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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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锦豫及和谐锦弘向西藏锦合支付管理费用的方式是私募股权投资业界

通行的方式，不存在与市场价格差异较大或非公允的情形。 

 

五、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无。 

 

六、交易目的和影响 

1、和谐锦豫及和谐锦弘为在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备案的基金，自设立以来，

规范发展，运营良好，交易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互利互惠原则，建立了稳定的合

作关系，管理协议的条款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管理费用的支付方式是私募股权投资业界通行的方式，不存在与市场价

格差异较大或非公允的情形，为和谐锦豫及和谐锦弘提供管理服务，有利于加强

公司的盈利能力，继续为公司带来稳定的业务收入，发挥公司投资管理及风险控

制的优势，对公司的经营活动具有积极的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0 年 1 至 6 月，除本次交易外，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锦合与公司关联方

和谐锦豫发生关联交易（管理费收入）累计含税金额为 7,980.40 万元，公司控

股子公司西藏锦合与关联方和谐锦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生关联交

易（管理费收入）累计含税金额为 10,742.97 万元。 

其余关联交易情况，请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受让义乌

和谐锦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份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的相关内容。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表示本关联交易表决程

序合法，交易必要，且交易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定价公允，符合上市公司的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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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河南省和谐锦豫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管理协议》； 

4.《义乌和谐锦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管理协议》。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月 25 日 


